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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 

舉辦高風險體育活動的安全事宜  

 

 

目的  

 

 就民政事務委員會於今年 2 月 22 日的信件中提及 2015 年 4 月 5 日

舉行的拳擊邀請賽，並查詢有關舉辦高風險體育活動的安全事宜，現提供

資料供委員參考。  

 

背景  

 

2. 拳擊邀請賽是「第 58 屆體育節」 (體育節 )的其中一項活動。體育節

是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(港協暨奧委會 )主辦、康樂及文化

事務署 (康文署 )資助的週年節目。   

 

3. 自 2003 年起拳擊邀請賽成為體育節的活動之一，由港協暨奧委會

主辦，香港拳擊總會 (拳總 )協辦並全權負責組織及統籌。2015 年 4 月 5 日的

賽事在北河街體育館舉行，共有 20 場不同級別的比賽。當進行第 20 場賽事

中段時，拳總得知一名第 17 場賽事的參賽者被發現在更衣室內暈倒，駐場

醫生及聖約翰救傷隊即時為傷者急救，並立即召喚救護車，將傷者送往瑪嘉

烈醫院接受治療及留院。事件發生後，港協暨奧委會隨即以書面要求拳總提

交事故報告。其後，傷者留醫至 2015 年 8 月不幸離世。  
 

跟進工作  

 

4. 康文署於意外發生後一直與港協暨奧委會及拳總跟進相關事宜。根據

拳總提供的報告及資料，賽事的級別、年齡及裝備的要求、計分方式等均符

合國際拳擊總會的規則，賽事亦安排了合資格的專業人員擔任裁判及評判。

而賽事流程 (包括醫療服務 )是參照國際賽事級別的要求，拳總亦已安排救護

人員駐場 (包括一名醫生及四名聖約翰救傷隊隊員 )為運動員提供即時緊急服

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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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此外，該賽事的參賽者均由拳總的屬會推薦，不接受個人報名參加。

所有參賽者必須在賽前接受基本身體檢查，以及簽署健康及體能良好聲明，

自願參與是次拳擊活動，並願意承擔財物損失和傷亡之責任。這些安排均符

合國際拳擊總會的規則。拳總已為上述活動購買公眾責任保險及意外保險。  

 

6. 港協暨奧委會在該傷者住院期間，一直與拳總跟進傷者的情況至傷者

離世。拳總表示他們在傷者入院後，曾兩次派員到醫院瞭解傷者的情況和慰

問傷者及其家屬。當時傷者家屬要求讓傷者安靜地接受治療，並婉拒拳總的

探訪及聯絡。基於尊重傷者家屬的要求，拳總沒有再前往醫院探訪或聯絡傷

者家屬，只能致函傷者所屬的南華體育會，慰問傷者及其家屬和瞭解傷者的

情況。  

 

舉辦體育活動時的安全事宜  

 

7. 各體育總會是負責在本港推廣和發展相關的體育運動，包括舉辦比賽

和訓練，並參與國際體壇的活動。這些總會通常附屬於相關的國際聯會，並

獲港協暨奧委會承認為參與有關的國際賽事的本地唯一正式代表。同時，體

育總會 (包括拳總 )是註冊的獨立法人，需按照其《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》

處理內部會務。至於舉辦活動的安全事宜，拳總是國際拳擊總會屬會會員及

港協暨奧委會會員，是在香港推動拳擊運動的正式代表機構。康文署向體育

總會提供資助並監察其對有關撥款的運用。至於涉及體育總會的內部事務、

專業知識及賽事安排，康文署會要求各體育總會包括拳總以公開、公平及具

透明度的方式處理會務。在舉辦體育節時，港協暨奧委會一方面尊重各體育

總會在舉辦其活動的自主及專業，同時要求各總會需根據有關項目的國際及

亞洲聯會的規則進行比賽。  

 

8. 為加強體育總會在籌辦活動上的組織和管理，康文署不時舉辦與體育

管理相關的研討會。舉例來說，康文署在 2016 年 9 月邀請醫院管理局代表

講解大型活動「緊急事故應變機制」的運作，內容包括運動危機評估、應急

措施、發生意外時聯絡機制、通報途徑及溝通渠道等，而隨後亦將相關資料

發送予各體育總會作參考。同時，康文署亦鼓勵受資助的體育總會，可向康

文署申請額外資助金購買急救器材，例如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，以便在日常

進行練習及比賽時，若果遇到危急情況下，可以為有需要人士進行急救。此

外，康文署亦要求各受資助體育總會，如活動發生意外並有可能導致嚴重後

果，必須即時匯報，並須按實際情況及需要採取適當的跟進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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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港協暨奧委會就事件已發出電郵敦促各體育總會加強活動的安全意

識，安排救護人員駐守，或安排擁有急救証書的職員當值。據理解，一些

風險性較高的運動比賽及活動 (包括是次活動 )，除基本駐塲急救服務外，會

要求加設駐場醫務人員，以保障運動員安全。此外，港協暨奧委會根據康文

署的資助條款，要求各總會需以港協暨奧委會、香港特區政府及總會名義為

體育節的活動購買至少港幣 650 萬元的公眾責任保險。  

 

10.  港協暨奧委會及康文署已就這宗事件提醒拳總日後在舉辦同類活動

時，須確保有足夠的醫護人員提供緊急醫療服務及駐場支援，並應多加留

意各參賽者的狀況，如遇參賽者感到不適，應及早提供協助，以保障參加

者的安全。  

 

 

民政事務局 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二零一七年三月  


